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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产权变革的视角，分析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者提出，

人民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公私合营方式，利用私营银行的双层产权结构，以产权主体介入企业

的经营管理，逐步掌握其经营权，实现“法人产权”层面的变革，再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赎

买私股股权，实施“原始产权”层面的变革，最终将私营银行业转变为国有银行，完成了私营

银行产权的根本变革。私营银行业的产权变革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具有中 国 特 色。
这一产权变革模式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显现出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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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底，私营金融业率先完成了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在政府主导

的这一根本性产权变革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公私合营方式，有步骤、有计划地接管了私营金融业的产

权。从产权变革视角来看，中国私营金融改造模式就是: 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公股力量以政府

为靠山，逐渐取得所参股企业的经营权，实现企业“法人产权”层面的变革;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政府推出定股定息政策，赎买私股产权，完成企业“原始产权”的变革。中国私营金融业的产权变革

模式，为随后推行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政策蓝本。

一、引 言

20 世纪 50 年代，在私营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私营金融业第一个完成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实现了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对于中国私营金融业从清理、整顿到走向社会主义改造，学术界已

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武力的《建国初期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历程; 张徐乐的《公私合营: 制度变迁中的上海私营金融业》论文，认为公私合营是私营

行庄唯一的生存选择和利益诉求，但公私合营也将私营金融业引向历史尽头，她的另一论文《上海新

华信托储蓄银行公私合营探析———兼论公私合营银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详细考察了新华银行

公私合营经过，并分析了公私合营银行的作用; 孔祥毅、陶宏伟的《一路坎坷一路歌———对私营金融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也描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① 张徐乐的《上海私营金

融业研究( 1949—1952 ) 》、笔者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研究( 1949—1957 年) 》等学术著作，对上海私营

金融业及全国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② 另外，《当代中国丛书》之《当代

中国的金融事业》，洪葭管、尚明、李飞、杜恂诚等学者主编的金融通史或专著，也都考察了中国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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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①

上述论著从各个侧面分析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笔者认为，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是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或者说是产权的巨变，还可以从产权变革的角度深入分析其变革的路

径与模式。故此，本文以产权为核心，从私营银行业产权结构特征、政府主导私营银行业分层变革产

权等方面，剖析私营银行业产权变革模式的特征。

二、产权分层变革理论概述

“产权”含义在产权经济学中比较宽泛。本文的“产权”是“财产所有权”的简称，换言之即广义

上的“所有权”。产权是一定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即法律上确认的经济主体对自身所拥有的

财产的权利。②

马克思、恩格斯是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财产所有权”是一组权利的

结合体，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索取权等权利。③ “财产所有权”结构分成

了两个层次，即第一层次的财产所有权和第二层次的由财产所有权衍生的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权利。

产权的各项基本权能是相对独立的，可能归一个主体掌握，也可能分给不同的主体行使，因此各项权

能的不同组合就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组织。④ 从历史上看，原先产权各项权能集中于自然人主体，形成

了个人业主制、合伙制企业。由于产权是产权主体围绕财产形成的责任、权能和利益关系，在责、权、

利关系发生变化时，产权及其结构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衍生于所有权的占有权、使用权和一

定的支配权分离出来，并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独立于所有权的另一种产权，即经营权。经营权既可

以与所有权一道归属所有者，也可以在企业组织创新中从所有者手中分离出来，转到其他经营者手

里。⑤ 这时，经营权就是资产所有者授予和委托资产经营者对所经营管理的资产享有占有、使用及依

法处分的权利，实质是所有权的派生。因此，出资者拥有的产权称为“原始产权”，而企业作为非自然

人的“法人主体”，行使的独立经营权称为“法人产权”或“委托产权”。这样，产权结构便形成了“原

始产权”层面与“法人产权”层面相辅相成的双层组织形态。⑥ 企业发展史上，正是股份公司这一现

代企业制度的兴起，使企业产权组织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组织演化为原始产权与法人

产权“二位一体”的产权结构。
“法人产权”一经诞生便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尽管“法人产权”实质是企业的资产经营权，是企业

“原始产权”的衍生物，但“法人产权”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因为出资者不能再直接支配这部分财产，也

不能直接从企业抽回已出资额，出资者虽可依法转让资产的价值形态，但并不影响企业法人产权的行

使。⑦ 企业的生产经营大权实际控制在“法人产权”层面。

如果企业组织形式是以自然人为产权主体的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属于

所有者，产权转让相对较为简单，只要企业所有者出卖或转让所有权，企业便可完全易主。另外，产权

·99·

再论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洪 葭 管 主 编: 《中 国 金 融 史》，西 南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 1991 年 版; 尚

明主编: 《新中国金融 50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飞等主编: 《中国金融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国金 融 出 版

社 2002 年版; 杜恂诚主编: 《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 1897—1997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洪葭管主编: 《上海金融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洪葭管著: 《20 世纪的上海金融》;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现代经济辞典》，第 975 页。

参见王振中《对产权理论若干问题的全新 探 讨》，《经 济 学 动 态》2005 年 第 3 期。吴 易 风: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和 西 方 经 济

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2 页。

吴宣恭等: 《产权理论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3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现代经济辞典》，第 571 页。参见吴宣恭等《产权理论 比 较》，第 46、48 页; 见 黄 少 安《产 权

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69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现代经济辞典》，第 975、976 页。另见吴宣恭等《产权理论比较》，第 1—9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现代经济辞典》，第 976 页。



主体通过有条件地让渡部分产权权能，也可以比较容易地转换企业产权的组织方式，比如，个人业主

制企业可以通过合资或吸收股份，转变为合伙制或股份制企业，合伙制企业也可以通过赎买合伙人股

份回归个人业主制企业，或通过吸收股份转变为股份制企业。

对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制企业，产权变革则相对较为复杂。由于产权的各项基本权

能可以相对独立存在并可分属于不同的主体，产权变革可以进行不同产权权能的独立交易，比如，企

业“法人产权”易手，经营控制权发生转换，但企业的原始产权可以保持不变; 或者，企业投资者出卖

或转让股份，“原始产权”发生部分转变，但企业的“法人产权”仍可保持不变。同样，由于产权的各项

基本权能是相对独立的，各项产权权能的交易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分步实施。所以，当投资者“用

脚投票”，买入或卖出某股份制企业的股份，企业原始产权主体在不断地变动，但不影响企业“法人产

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企业经营层可能被接管或改组，“法人产权”易手，但股东的原始产权不受影

响。总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力量解决了股份制企业产权交易、转让、变革等问题。

但上述分析没有涉及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发生根本变革时产权如何变革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

初期，中国政府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企业转变为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原

始产权”与“法人产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透过产权变革视角，可以发现，在当时私营企业产权规

模极大、社会因素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政府充分利用企业的双层产权结构特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

了“法人产权”与“原始产权”的分层变革，从而实现了私营企业产权的根本性变革。1949 到 1952 年，

私营银行业进行的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产权变革路径就是先实施“法人产权”层面的变革，再完成

“原始产权”层面的变革，最终实现产权的根本变革。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府创新的“公私合营”

方式成为私营产权变革的渠道或桥梁。

三、近代私营银钱业的产权形式与经营方式

我国近代私营银行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票号、钱庄

是我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新式银行则是西方列强的舶来品。传统的钱庄与新式银行并存，故此，

时人亦称之为私营银钱业或私营行庄。从 1897 年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建立，到 1936 年底，民族资本

银行达到 135 家。抗日战争前，私营金融业拥有1 728家机构。抗日战争中，全国行庄“增达2 000多

家”。1949 年经过人民政府的整顿，私营行庄由1 032家减为 833 家。①

由于资本筹集方式不同，钱庄与私营银行采用了不同的产权组合形式。20 世纪 40 年代初叶之

前，绝大多数钱庄是合伙制企业，少部分钱庄是个人业主制企业。个人业主制与合伙制钱庄“股东们

负无限责任”。② 比如，宁波钱庄多为合伙企业，股东人数不多，一般分为十股，大小股东都负有无限

责任。1937 年以前汉口的钱庄多为个人业主制，但也有独资钱 庄 暗 中 吸 收 了 不 公 开 的、俗 称“夹 蚤

窝”的股东，1937 年后则基本变为合资经营的合伙制或股份制企业。钱庄的资本规模不大，如浙江钱

庄业中规模最大的宁波钱庄，资本少者只有二三万元，多者也不过四五万元，超过五万元的很少见。

汉口钱庄的资本 1908 年时一般只有 2 000 两，稍厚实的也仅 5 万两; 1925 年兴盛时平均每家不足 3
万两，合银元 4 万元; 1946 年到 1947 年，最多者有法币 6 亿元，约合银元 35 万元，而 半 数 钱 庄 不 足

0. 5 亿元( 合银元 3 万元左右) 。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银行法》、《公司法》，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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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重新登记开业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49 年，人民政府要求钱庄增资，资本金至少达人民币

旧币 6 000万元以上，多数钱庄资本金额刚刚达到政府法令限额。①

从西方传入的新式银行，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新式银行不是在钱庄或票号的

基础上改组而成，而是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集资办起来的”。② 股份制银行将全部 资 本 分 为 等 额 股

份，通过发行股票或股权证募集，股东以所认购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股份制银行以其全部资本

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采用的就是股份制。此后创办的交

通银行、中国银行、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等华资私营银行，几乎全部采用了股份有限公

司组织形式。③ 股份制银行积聚的资本远远大于钱庄，如，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先收的一半商股资本即

达 250 万 两。1918 年 四 明 银 行 成 立 时，资 本 为 150 万 两 规 银。大 陆 银 行 建 立 时，资 本 额 为 500 万

元。④

私营钱庄与银行采用了不同的经营方式。以合伙制或个人业主制开办的钱庄，既是企业所有者，

又是经营者，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合一。出资者控制经营权，常由大股东自任经理或由心腹之人担任

经理。比如，宁波钱庄由股东共同聘请经理来经营业务，股东对经理采取完全信任态度，一切业务经

营、资金调度、人事安排都由经理全权决定。汉口钱庄的股东一般不参与钱庄管理，多雇用其亲属或

心腹担任经理，或由大股东兼任经理，掌握经营大权。⑤ 20 世纪 40 年代，绝大多数钱庄改组为股份有

限公司，转向股份制经营方式。
股份制私营银行产权结构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比如，1920 年《大陆银行细则》确定

大陆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为银元 200 万 元，分 2 000股，每 股 1 000元，每 1 股 分 为 10 零

股，每零股为 100 元。股东组成股东会，从拥有 10 股以上的股东中选出董事，组成董事会，并公推首

席董事 1 人和办事董事 2 人，主持银行一切事务。银行的 2 位监察人也从拥有 10 股以上的股东中选

出。董事会职责为: 业务计划之确定; 年终营业决算之审核; 分行之设立或撤销及设立地点之变更; 总

分行详细章程之议定; 营业用地基、房屋之租借、建筑或买卖之决定; 股东会之召集; 其他重要事项之

决议。银行设总经理 1 人，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职责为: 执行董事会各项决议; 主持行务，对董事会

负完全责任; 对外代表银行。⑥ 从另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金城银行章程来看，其经营管理模式也与大

陆银行相同。⑦ 总体而言，近代私营银行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基本上都是股份有限公司。⑧

因此，采取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组织形式的近代私营银行，产权结构表现为原始产权和法人产权二

位一体。股东拥有原始产权，股东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是权力机构，有决定银行经营方针、利

润分配方案、聘任总经理等重要职权。由总经理及部门经理组成的职业经理层代表银行拥有法人产

权，掌握了银行的经营权，控制了银行的具体运作。在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组合中，私

营银行大股东为维护自己原始产权权益，特别注重所选用的总经理必是可信之人，有的则由董事或董

事长兼任总经理，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曾是董事兼任总经理，聚兴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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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钱庄》，《汉口钱庄》，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 《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版，第 4、29 页。
《大陆银行细则》，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财经大学编: 《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 页。

见《金城银行章程》、《金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财经大学编: 《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64 页。

聚兴诚银行是一个特例。1915 年成立到 1937，它采用“股份两合公司”组织形式，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无限责任股东行使权

力的事务委员会和代表有限责任股东的股东会，虽然表面上两个机构平等，但是真正掌握银行经营实权的是事务委员会，无限责任股

东的永久执掌经营大权的特别权利。1937 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才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体制。《聚兴诚银行》，见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 《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7—238 页。



总经理由董事长杨灿三兼任，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也是该行董事，等等。正因为大股东力图控制股

份制银行，近代中国私营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表现出“两权融合”倾向，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没有实现彻底的分离，在总经理身上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①

四、公私合营与私营银行“法人产权”逐渐转移

人民政府在建立新的国有金融体系过程中，对众多的私营银行首先进行清理、整顿、规范，然后逐

步推开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府创造性地发挥了公私合营经营方式，接管了一家家私营银行的“法

人产权”。
( 一) 公私合营经营方式的形成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人民政府接收了有敌伪公股投资的官商合办企业。为将这些企业转

向国家资本主义，人民政府定其为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最初，各地政府对公私合营企业的

认定存在混乱。到 1953 年，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才指示“凡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

企业”是“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一要公私合资，二要有一定的政府代表参加经营管理。具体

而言，“企业公股所占比例在 10% 以下，且国家未派专职干部参加 经 营 管 理 者，可 视 同 私 营 企 业; 反

之，企业公股所占比例在 10% 以下，私股未参加经营管理者，在计划及统计工作中亦可视同国营( 或

地方国营) 企业”;“某些企业公股虽超过 10% ，但其规模甚小，影响国计民生不大，且国家未派专职干

部参加经营管理者，仍得视为私营企业。但某些重要企业公股虽不超过 10% ，政府已派专职干部参

加经营管理者，亦可视为公私合营企业。凡公股已达 10% 以上，国家应该参加经营管理的重要企业，

不论目前管理状况如何，亦得视为公私合营企业”。②

显然，“公私合营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其经营方式，即政府派出干部参加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左

右企业的经营。1954 年国务院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时，进一步确定了“合营企业受公

方领导”的原则。③ 公私合营企业是代表社会主义成份的公股与代表资本主义成份的私股在企业内

部合作，公股居于领导地位。公股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并不取决于国家投资的数量，而是

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④ 在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社会主

义成分由企业外部进入企业内部，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⑤

由于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其治理结构是董监事会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

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政府推行的公私合营经营模式是: 不以行政命令领导与管理企业，而是发

挥董监事会中公股代表的力量来贯彻政府的政策意图，公股董监事与私股代表共同协商企业的经营

计划及财务计划。⑥ 公股代表介入公私合营企业管理后，以政府力量为依托，逐渐控制了企业的经营

权。政府逐渐意识到公私合营既是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经济通向社会主

义改造之路的渠道。政府可以先以公私合营方式取得单个企业的经营权即法人产权，再通过全行业

的公私合营，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产权的赎买，最终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产权的根本变

革。

而最早探索这条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路的，正是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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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官商合办银行经营权的转移

政府首先将公营合营方式运用于接管的官商合办银行。官商合办银行是官商各认股份、共同经

营管理的银行。民国时期，政府参股私营银行，主要是为了获得低息贷款和利润回报，而官商合办银

行在与政府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力图保持经营权的独立，①政府对其经营管理干预有限。人民政

府接管这些官商合办银行之后，通过公私合营方式，一步步将经营权收到自己手里。

人民政府最早接管的官商合办银行是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这些

银行的官股比例分别占 59%、49%、94. 7% 和 96%。② 接管公股产权后，人民政府宣布 4 家银行为公

私合营银行，并逐步探索出以公私合营方式获取银行经营权的产权变革之路。

从“原始产权”的权能看，4 家公私合营银行与原先的官商合办银行似乎没有多少区别。公私合

营银行的资本包括政府投资的官股与私人投资的商股，只不过官股已由敌伪股份转为人民政府的股

份; 官股与商股都享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只不过根据出资比例双方拥有不同的份额。

但从“法人产权”层面看，确定为公私合营银行后，这 4 家银行的经营控制权已不同于原先的官商合

办银行。官商合办时期，4 家银行经营权主要掌握在私股股东手中，官股对银行经营的干预有限。公

私合营后，人民政府则逐步将经营权转到官股代表手中。

第一步，人民政府接管 4 家银行公股产权，向 4 家银行派出公股代表以监管公股产权，以享有“原

始产权”。第二步，公股代表参与公私合营银行经营管理，在“法人产权”层面分享经营权。人民政府

“改组了新华、中实、四明三行的董事会”，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行务委员会”，“并充实各行高级干

部”，③公股代表参加董事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分享经营权，但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因为，公私合营银

行仍“由各行董事会领导”，金融管理部门“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统一的领导”，④公股董事未控制其

经营权。第三步，人民政府进一步改组 4 家银行董事会，以控股股东的地位掌握公私合营银行的“法

人产权”，获得其经营权。1951 年 5 月 8 日，在政府主导下，经公私合营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

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建业银行五行董事会协商，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利益前

提下，组成五行联合董事会，为五行的最高领导与决策机构。5 月 27 日，联合董事会在上海组建了联

合总管理处，作为五行管理与经营的最高执行机构。联合董事会选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胡景云副行

长为董事长，聘请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为联合总管理处主任。公私合营银行五行联合董

事会和总管理处的成立，使政府“派干部参与内部工作直接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成为可能。⑤ 公股在

5 家公私合营银行中居控股地位，公股董事出任联合董事会 董 事 长，公 股 董 事 出 任 联 合 总 管 理 处 主

任，都是合理合法的。公私合营银行五行联合董事会与联合总管理处成立后，经营控制权转到政府手

里，政府已基本拥有了 5 家银行的“法人产权”。
( 三) 私营银行钱庄经营权的转移

政府以公私合营方式将官商合办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并成功地将其经营权集中到自己手

中，这一经验为获取私营银钱业的经营权提供了政策思路。当时私营银行、钱庄分为两类，一是有公

股的金城银行等 11 家全国性的银行，另一类是没有或仅有少量公股的地方性小银行和钱庄。对于有

公股的 11 家私营银行，政府采用类似于 4 家官商合办银行的改组方式，取得了其经营权。对于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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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小银行、钱庄，政府采用推动其联营、集中经营、公私合营，最后接收其经营权的方式，获得其经

营权。
金城银行、大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 11 家私营银行资本中都有一定比例的敌伪股份，多者如国

华银行约占 19. 92% ，少的如中南银行约占 0. 6%。① 1950 年下半年，为了争取国家银行的支持，他们

请求政府接管公股股份并委派公股董事参与管理。由于这些银行公股所占比例很小，政府接管公股

并向其派驻董事后，并未立即将其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公股董事分享其经营权的途径，主要是参与

董事会的领导工作。1951 年新华银行等五家公私合营银行组建联合董事会后，这 11 家银行要求仿

效或参加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政府认为，仿效五家公私合营银行变革其经营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立即将 11 家私营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 年 9 月和 11 月，浙江兴业银行、国华银行、和成银

行、聚兴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先后加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1951 年 7 月，人民银行总

行增加上海银行公股份额后，将其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并促成它与久安信托公司成立了联合管理委

员会。1951 年 6 月、7 月间，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联合银行“北五行”也走向联

合经营，国家银行向其注资 500 万元，公私股份比例变为 5∶ 17。不久，北五行组建了联合董事会与联

合总管理处，周作民担任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担任副董事长兼任总管理处主

任，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派出干部担任北五行的各级领导。北五行“所有总分支机构一律由总管理处

直接领导和管辖，实现业务、财务、人事的统筹、统配和统调”。② 这样，在公私合营改组方式下，11 家

大私营银行的经营权最终由政府控制，政府获得了他们的“法人产权”。
由于残存的地方性私营银行、钱庄“一般没有或者只有极少数的敌伪股份”，③政府在利用公私合

营方式取得其经营权过程中，采取了先推动“私私联营”，再组织集中经营，最后走向公私合营的“三

步走”方针。
第一步，人民政府先引导私营行庄“私私联营”，并从外部施加影响。在私营行庄集中的上海，政

府鼓励、赞助中小行庄组成了 4 家联营集团。而在 4 家联营集团筹组过程中，政府公权力已渗透进

去。比如，金融管理部门将“领导行庄的原则贯彻到集团的组织章程”中，要求行庄加入联营组织之

前“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支持政治上靠拢政府的人物主持联营集团。④

第二步，组织私营行庄从分散走向集中，促使多数行庄交出其经营权，实现私营银行、钱庄经营权

的集中，以利于政府控制行庄的经营权。私营行庄在组建联营集团时，政府向其注入或增加国家资

本，以享有公股产权名义委派公股董事，参与其经营管理，将公权力伸入其管理核心。公私合营银行

11 行联合总管理处、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相继成立后，4 家私营行庄联营集团要求政府“派公董、派

干部”。⑤ 在政府主导下，4 家联营集团合并为 2 家联营集团，并分别组建联营总管理处。1951 年 10
月 1 日，上海市私营行庄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和第二联营总管理处成立，第一联营集团拥有 3. 7% 的公

股，第二联营集团拥有 3. 2% 的公股，政府委派卢钝根、毛啸岑为第一联营的公股董事，孙更舵、李维

城为第二联营的公股董事，并指派干部参加两个总处的领导工作。第一联营集团的董事长是秦润卿，

总管理处主任为沈日新，第二联营集团的董事长和总处主任由公股董事李维城担任。两家联合总管

理处“悉依照公私合营银行蓝本，在业务、财务、人事上实行‘三统一’”。“各参加联营的单位的法定

地位虽然依旧存在，但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分支机构”。⑥ 这两个私营银行业联合管理总处，除了没

有公私合营银行名义外，其内部经营管理与合营银行已没有多少区别。政府顺利地控制了私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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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29—30 页，第 35 页。
《七年来上海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工作》，见《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31 页。
《七年来上海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工作》，见《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32 页。
《七年来上海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工作》，《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34 页。
《七年来上海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工作》，见《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35 页。
《七年来上海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工作》，见《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 37 页。



钱庄的经营权，基本取得中小私营银行钱庄的“法人产权”。

五、全行业公私合营与私营行庄“原始产权”的变革

在公私合营旗帜下，政府促成了私营银钱业 3 家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2 家私营银钱业联

合总管理处成立，基本掌握了私营金融业的经营权。但是，公私合营银行毕竟不是国有银行，而是股

份制企业，按照股份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经营，“还不能达到国家银行完全的控制，故尚待进一步彻底

改造”。①

1951 年“三反”、“五反”运动后，私营银钱业处境更加艰难，5 个联营系统每月亏损达 100 万元以

上，已濒临破产。② 面对困境，私营金融业主议论纷纷，提出甩包袱、自由经营、搞大联营、实行全行业

公私合营等 8 种意见，最终他们认识到只有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才是唯一的出路。③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决定对私营银行业进行彻底改造，实现产权的彻底变革。1952 年 5 月，中国

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制定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方针，决定将已公私合营

或联营的行庄打乱重组，变为一家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在私营金融业最为集中的上海，金融管理部门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北五行总管理处、

上海银行管理委员会等 3 家公私合营银行集团，以及私营金融业第一、第二联营总管理处，合并为一

个总管理处，除新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国华银行、和成银行、聚兴诚银行、浙江第一

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上海银行等 11 家银行行名予以保留外，其余行庄名号一律取

消。将众多的私营银行、钱庄重组为一家银行，对私营银行业而言就是毁灭性重生。
实现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毕竟不同于 1 家或数家银行、钱庄的公私合营。私营金融业全

行业公私合营，实质是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要把私股原始产权转为公股产权，集中到

政府手里，完成私营银行产权的彻底变革。私营金融机构合并为一家公私合营，私营行庄必将打乱重

建，在政府已基本控制私营银行业经营权的情况下，上海市金融管理部门决定“先调整人事，再解决

机构”。④ 在政府的一手操办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开始组建。拟建的公私合营银行为股份有限公

司，公股股权占 30% 以上，⑤但代表产权的股权，在这个新的金融机构中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对于拥

有股权的金融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政府根据其才能和社会影响，而不是根据其股权份额，在公私合营

银行董事会或总管理处安排职位。根据自愿原则，政府又将 4 500 余名私营行庄的职员及其家属调

往大西北。⑥ 1952 年 12 月 1 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成立，共有公股董事 27 人，私 股 董 事 76
人，公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为董事长，公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为总

管理处主任。⑦ 同时，政府派出 120 余名干部参加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及各地分行的领导工作。
新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后，金 融 资 本 家 交 出 了 经 营、财 务、用 人 等 三 权，⑧政 府 接 管 了 拥 有 300 多 机

构，10 000余人员，2 亿元存款、5 000万元放款，16 000万元投资的行庄机构。⑨ 这标志着私营金融业

的“法人产权”完全转到政府手中。
在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对于私股股东的原始产权，国家制定了赎买政策。经过清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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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核定资本，当时私营金融业的实际资产约为5 700万元。① 金融资本家手中虽然还拥有私股原始

产权，政府“对于私股地位权益充分予以保证”，②但这种原始产权已受到限制，因为股东只有所认购

股份的名义所有权，只能根据政府的有关规定领取年息 5 厘的固定股息。③ 政府推行的定息政策，将

私股股东的原始所有权赎买了。因为，实行定息以后，“资本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

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表现在他的定息上，他不能直接支配、运用和处理企业的财产”。④ 在

定息政策下，“私人投资已不再起职能资本的作用，资本家也不再以资本主的权力，而是以国家任命

的工作人员的职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待定息停止，企业就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了。”⑤国家

对私人资本的赎买政策，将私股原始产权最终转移到国家手中，金融业的私人原始产权变革为公有产

权，私营金融业的产权变革全部实现。

六、结 语

中国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所体现的产权变革模式特征是: 人民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公私合营

方式，先以产权主体身份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再充分利用企业产权的双层结构特征，有计划地接管

企业经营权，实现“法人产权”层面的变革，最后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赎买股东的投资，完成“原始产

权”层面的变革，最终将私营银行改造为国有银行。
中国私营银行业进行的产权变革，是所有制性质与经营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在产权结构两个层

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国私营银行产权变革的影响与意义，也超出了私营银行业本身。私营银

行业产权变革模式，在随后大规模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借鉴与推广。人民政

府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基本采取了以公私合营为手段和组织桥梁，先掌管企

业经营管理，变革法人产权，再赎买私人股权，变革原始产权，最后实现产权的根本变革。
可以说，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私营银行业的产权变革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具有中国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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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54 年 11 月的一份资料，当时公私合营银行各行账面资本额为5 700亿元( 旧币，下同) 。其资产包括房地产及生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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